（四）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验协议书的签订：
㈠ 《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验中心无线电设备检测协议书》（见附件5：）是在申请单位或代理申请单位递交了符合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验资料和样品测试要求的前提下才能签订；

㈡ 《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验中心无线电设备检测协议书》须经申请单位或代理申请单位的经办人与我单位业务受理工程师双方签名方能生效；

㈢ 从《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验中心无线电设备检测协议书》签字日期开始计算，型号核准样机的检验时间正常为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加快为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含检验报告）；

㈣ 客户在签订《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验中心无线电设备检测协议书》时，可选择正常或加急（快）检测服务，具体事项可与我方协商。
㈤ 符合以上条款仍不具备型号核准检验（测试）条件的和不可抗力的特殊情况除外。 
㈥ 检测业务对外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08：30----11：30

下午：13：30----16：30
